
□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 施裕斌

随着技术的发展， 电子合同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

场景越来越多。 正确认识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 掌握

规范的签订方法， 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不仅有

助于保障交易安全， 更能提升效率。

电子合同的效力

电子合同并非简单地将纸质合

同转化为电子文本， 而是指当事人

之间以数据电文为载体， 通过电子

通信手段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权

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根据《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九

条的规定， 当事人订立合同， 可以

采用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或者其他

形式。 以电子数据交换、 电子邮件

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

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

视为书面形式。 这一规定从立法层

面确立了电子合同与传统书面合同

同等的法律地位。

《电子签名法》进一步明确了电

子签名的法律效力。 该法第十三条

规定， 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

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所

谓电子签名，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 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

电子签名时， 属于电子签名人专

有；

（二） 签署时

电子签名制作数据

仅由电子签名人控

制；

（三） 签署后

对电子签名的任何

改动能够被发现；

（四） 签署后

对数据电文内容和

形式的任何改动能

够被发现。 当事人

也可以选择使用符

合其约定的可靠条

件的电子签名。

需要注意的

是 ,该法第三条第

三款规定， 以下文

书不适用电子签

名：

（一） 涉及婚姻、 收养、 继承

等人身关系的；

（二） 涉及停止供水、 供热、

供气等公用事业服务的；

（三）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不适用电子文书的情形。

司法实践中， 法院对依法订立

的电子合同效力予以明确认可。 例

如， 在浙江某公司与宁波某公司服

务合同纠纷案 （案号： (2019) 京

0115 民初 23706 号 ） 中， 双方通

过电子系统签订《收派服务合同》，

法院认定该电子合同经由可靠流程

（企业实名认证、 线上确认、 电子

签章 ） 签订， 是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 合法有效。 基于该有效合同，

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服务

费及违约金， 体现了电子合同在债

权保障中的法律约束力。

合同有效的要素

电子合同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

其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还需满

足《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

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规定。

具体而言， 有效的电子合同应

具备以下要素：

首先， 当事人应当具有相应的

民事行为能力。 对于个人而言， 需

满足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要求； 对

于企业， 则需确认签署人具有合法

的代表权或代理权。 在电子合同环

境中， 身份认证成为确认行为能力

的首要环节。 可靠的电子认证服务

能够通过实名制验证， 确保签约主

体身份的真实性。

其次， 意思表示真实。 电子合

同缔约过程中， 需通过技术手段确

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未被篡改、 胁

迫或欺诈。 时间戳、 区块链等技术

手段的运用， 可以有效记录签约全

过程， 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提供佐

证。 建议在不同应用场景下， 风险

防控要点各有侧重： 在 B2C 场景

中， 要重点落实格式条款的显著提

示义务， 通过强制阅读、 单独弹窗

确认等技术手段留存证据； 对于重

大复杂交易， 出于审慎考虑， 采用

“电子签约+纸质确认函” 的方式

或纸质合同方式以规避潜在风险。

最后， 合同内容合法。 电子合

同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 不得违背公序良

俗。 与传统合同无异， 电子合同同

样受到合法性审查的约束。

应用时的注意事项

对于个人及企业而言， 签订电

子合同既带来了便捷， 也提出了新

的挑战。 实际操作中， 应当注意如

下环节：

第一， 选择合规的电子合同服务

平台。

目前市场上存在多种电子合同服

务模式， 包括第三方电子合同平台、

企业自建系统等。 建议优先选择获得

《电子认证服务许可证》， 同时， 在司

法实践中也具有较高认可度的合规平

台。 这些平台通常采用非对称加密、

时间戳、 区块链等技术， 能够提供更

为可靠的安全保障。

第二， 严格履行身份认证程序。

电子合同签订前， 各方当事人需

完成实名认证。 个人用户通常需要通

过银行卡认证、 手机号认证、 人脸识

别等方式完成实名验证； 企业用户则

需提供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等材料， 并对操作人员授权权限进

行明确界定。

身份认证是确保电子合同效力的

基础环节， 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第三， 明确约定合同生效条款。

考虑到电子合同缔约过程的特殊

性， 建议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生效条

件， 如“本合同自各方均完成电子签

名之日起生效”， 避免因生效时间不

明确而产生争议。 同时， 对于需要提

示当事人注意的免责或限制责任条

款， 应采取合理方式引起对方注意。

第四， 妥善保管电子合同及相关

证据。

电子合同签订后， 当事人不仅应

保存合同正文， 还应完整保存签约全

过程记录， 包括身份认证过程、 签约

时间、 签约 IP 地址等环境信息。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完整的缔约

过程证据通常存储在平台服务器， 一

旦涉诉可能需要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

令调取， 因此选择服务响应及时、 配

合度高的平台至关重要。

发生争议时的举证

当就电子合同效力产生争议时，

当事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辨别

和举证：

首先， 审查电子签名的可靠性。

根据《电子签名法》 的规定， 可靠的

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通常会从电

子签名是否属于签名人专有、 是否仅

由签名人控制、 签署后对签名和内容

的任何改动是否能够被发现等方面，

综合判断电子签名的可靠性。 当事人

可以向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申请出具

签名验证证明， 作为证明电子签名可

靠性的证据。

其次， 验证数据电文的完整性。

数据电文的完整性是电子合同效力的

另一重要保障。 通过哈希值校验等技

术手段， 可以验证数据电文在传输、

存储过程中是否被篡改。

当事人在签署重要电子合同时，

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哈希值进行存

证， 以便在争议发生时提供有效的完

整性证明。

再次， 确认缔约过程的合规性。

电子合同的缔约过程应当符合相关法

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

以格式条款为例， 根据 《民法

典》 第四百九十六条的规定， 提供格

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

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

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

款。

在电子合同环境下， 这种提示义

务应予以落实， 而相关技术环节的记

录是证明已履行“合理提示义务” 的

直接证据。

最后， 善用电子证据举证规则。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

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明确， 当事

人提交的电子数据， 通过电子签名、

可信时间戳、 哈希值校验、 区块链等

证据收集、 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

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 能

够证明其真实性的， 互联网法院应当

确认。

在诉讼中， 当事人应当提供完整

的电子合同缔约过程证据链， 以证明

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建议在起诉或者应诉时， 及时向

法院提供由平台出具的《电子签名验

证报告》 等标准化文件， 形成完整的

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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